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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長交議案 
 

第 2 屆第 8 次定期大會提案 

市政府提案 

第 1 號 類別：教育 

案 由：請審議內政部核定補助市政府文化局辦理 108 年度「既有建築節能

改善擴大計畫」補助款 150 萬 4,000 元及市政府配合款 37 萬 6,000

元，共計新台幣 188 萬元整，因 108 年度預算並未編列，擬先行墊

付執行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同意辦理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7 年 10 月 12 日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8 次定期大會第 34 次會議 

大會決議內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文  字  號：107.10.19 高市會教字第 1070004001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請審議內政部核定補助市政府文化局辦理 108 年度「既有建築節能

改善擴大計畫」補助款 150 萬 4,000 元及市政府配合款 37 萬 6,000

元，共計新台幣 188 萬元整，因 108 年度預算並未編列，擬先行墊

付執行案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本墊付案係依據｢各機關單位預算執行要點｣第 44 點第 4 款：「經上

級政府核定之補助款，所使用之支出」及第 6 款：「配合上級或同

級政府施政需要而核定必須分擔且須及時使用之支出」者，辦理追

加預算或特別預算時效上不足因應時，得支用墊付款。並依同法第

45 點及第 46 點規定，應先專案送請各級立法機關同意後，始得支用

等規定辦理，並業經本府 107 年 9 月 11 日第 390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

過。 

二、依據內政部 107 年 8 月 23 日台內建研字第 1070850779 號函同意補

助本府文化局 150 萬 4,000 元，連同本府需自籌之配合款 37萬 6,0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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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，因未及納入 108 年度預算，應業務執行需要，請准予以墊付方

式先行辦理，俟 108 年追加（減）預算或 109 年度編列預算轉正。 

三、檢附本案內政部同意補助函文及預算先行墊付執行計畫明細表各乙

份。 

辦 法：提請審議通過後，本案新台幣 188 萬元整於 108 年度以墊付款方式

辦理，並納入 108 年度追加（減）預算或 109 年度預算進行帳務轉

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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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2 號 類別：教育 

案 由：請審議文化部核定補助市政府文化局 107 年度前瞻基礎建設計畫─

博物館及地方文化館升級計畫之「高雄水岸文創廊帶串聯計畫」乙

案，補助款 1,800 萬元及市政府配合款 772 萬元，共計新台幣 2,572

萬元整，因 107 年度預算並未編列，擬先行墊付執行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同意辦理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7 年 10 月 12 日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8 次定期大會第 34 次會議 

大會決議內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文  字  號：107.10.17 高市會教字第 1070004018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請審議文化部核定補助市政府文化局 107 年度前瞻基礎建設計畫─

博物館及地方文化館升級計畫之「高雄水岸文創廊帶串聯計畫」乙

案，補助款 1,800 萬元及市政府配合款 772 萬元，共計新台幣 2,572

萬元整，因 107 年度預算並未編列，擬先行墊付執行案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本墊付案係依據｢各機關單位預算執行要點｣第 44 點第 4 款：「經上

級政府核定之補助款，所使用之支出」及第 6 款：「配合上級或同

級政府施政需要而核定必須分擔且須及時使用之支出」者，辦理追

加預算或特別預算時效上不足因應時，得支用墊付款。並依同法第

45 點及第 46 點規定，應先專案送請各級立法機關同意後，始得支用

等規定辦理，並業經本府 107 年 9 月 11 日第 390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

過。 

二、依據文化部 107 年 8 月 23 日文源字第 1073024169 號函同意補助本

府文化局 1,800 萬元，連同本府需自籌之配合款 772 萬元，因未及

納入 107 年度預算，應業務執行需要，請准予以墊付方式先行辦理，

俟 108 年追加（減）預算或 109 年度編列預算轉正。 

三、檢附本案文化部同意補助函文及預算先行墊付執行計畫明細表各乙

份。 

辦 法：提請審議通過後，本案新台幣 2,572 萬元整於 107 年度以墊付款方

式辦理，並納入 108 年度追加（減）預算或 109 年度預算進行帳務

轉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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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3 號 類別：教育 

案 由：請審議有關文化部核定補助市政府文化局辦理「前瞻基礎建設─推

動藝文專業場館升級計畫─地方藝文場館興建計畫─跨域築憶‧典

藏南方─區域型典藏庫房」108-109 年補助款（1 億 2,900 萬元）及

市政府配合款（5,530 萬元）共計新台幣 1 億 8,430 萬元整，因 107

年度預算並未編列，擬先行墊付執行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同意辦理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7 年 10 月 12 日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8 次定期大會第 34 次會議 

大會決議內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文  字  號：107.10.19 高市會教字第 1070004073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請審議有關文化部核定補助市政府文化局辦理「前瞻基礎建設─推

動藝文專業場館升級計畫─地方藝文場館興建計畫─跨域築憶‧典

藏南方─區域型典藏庫房」108-109 年補助款（1 億 2,900 萬元）及

市政府配合款（5,530 萬元）共計新台幣 1 億 8,430 萬元整，因 107

年度預算並未編列，擬先行墊付執行案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依據文化部 107 年 7 月 19 日文藝字第 1073020373 號函辦理。 

二、茲因旨項計畫悠關本市美術館、史博館及電影館等三館未來興建開放

式典藏庫房之三年計畫，為便於日後整體規劃及運用相關經費之需，

擬對於 108-109 年度之補助款（1 億 2,900 萬元）及配合款（5,530 萬

元）共計新台幣 1 億 8,430 萬元整，再辦理本（107）年度之墊付執行

案，以便統籌運用。 

三、擬依各機關單位預算執行要點第 44 點第 4 款：「經上級政府核定之補

助款，所使用之支出」，及第 6 款：「配合上級或同級政府施政需要

而核定必須分擔且須及時使用之支出」者，辦理追加預算或特別預算

時效上不足因應時，得支用墊付款。並依同法第 45 點及第 46 點規定，

應先專案送請各級立法機關同意後，始得支用，俟後將之列入 108 年

度追加預算或 109 年度預算進行帳務轉正。 

四、本案業經本府 107 年 9 月 18 日第 391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在案。 

五、檢附「高雄市政府 107 年度接受中央補助款暨本府自籌款擬先行墊付

執行計畫明細表」乙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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辦 法：提請審議通過後，本案新台幣 1 億 8,430 萬元整於 107 年度以墊付

款方式辦理，並納入 108 年度追加預算或 109 年度預算進行帳務轉

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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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4 號 類別：教育 

案 由：請審議文化部核定補助市政府文化局 107-108 年度「地方學典範-高

雄市在地知識體系數位建置與後端數位加值運用計畫」案，補助款

800 萬元及市政府配合款 153 萬元，共計新台幣 953 萬元整，因 107

年度預算並未編列，擬先行墊付執行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同意辦理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7 年 10 月 12 日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8 次定期大會第 34 次會議 

大會決議內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文  字  號：107.10.19 高市會教字第 1070003997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請審議文化部核定補助市政府文化局 107-108 年度「地方學典範-高

雄市在地知識體系數位建置與後端數位加值運用計畫」案，補助款

800 萬元及市政府配合款 153 萬元，共計新台幣 953 萬元整，因 107

年度預算並未編列，擬先行墊付執行案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本墊付案係依據｢各機關單位預算執行要點｣第 44 點第 4 款：「經上

級政府核定之補助款，所使用之支出」及第 6 款：「配合上級或同

級政府施政需要而核定必須分擔且須及時使用之支出」者，辦理追

加預算或特別預算時效上不足因應時，得支用墊付款。並依同法第

45 點及第 46 點規定，應先專案送請各級立法機關同意後，始得支用

等規定辦理，並業經本府 107 年 9 月 11 日第 390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

過。 

二、依據文化部 107 年 8 月 29 日文源字第 1073024605 號函同意補助本

府文化局 800 萬元，連同本府需自籌之配合款 153 萬元，因未及納

入 107 年度預算，應業務執行需要，請准予以墊付方式先行辦理，

俟 108 年追加（減）預算或 109 年度編列預算轉正。 

三、檢附本案文化部同意補助函文及預算先行墊付執行計畫明細表各乙

份。 

辦 法：提請審議通過後，本案新台幣 953 萬元整於 107 年度以墊付款方式

辦理，並納入 108 年度追加（減）預算或 109 年度預算進行帳務轉

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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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5 號 類別：教育 

案 由：請審議文化部核定補助市政府文化局 107 年度「前瞻基礎建設計畫-

博物館及地方文化館升級計畫第二階段補助-107 年書劍旺萊-高雄

文化觀光亮點串聯計畫」一案，補助款 20 萬元及市政府配合款 8 萬

6,000 元，共計新台幣 28 萬 6,000 元整，因 107 年度預算並未編列，

擬先行墊付執行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同意辦理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7 年 10 月 12 日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8 次定期大會第 34 次會議 

大會決議內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文  字  號：107.10.19 高市會教字第 1070003998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請審議文化部核定補助市政府文化局 107 年度「前瞻基礎建設計畫-

博物館及地方文化館升級計畫第二階段補助-107 年書劍旺萊-高雄

文化觀光亮點串聯計畫」一案，補助款 20 萬元及市政府配合款 8 萬

6,000 元，共計新台幣 28 萬 6,000 元整，因 107 年度預算並未編列，

擬先行墊付執行案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本墊付案係依據｢各機關單位預算執行要點｣第 44 點第 4 款：「經上

級政府核定之補助款，所使用之支出」及第 6 款：「配合上級或同

級政府施政需要而核定必須分擔且須及時使用之支出」者，辦理追

加預算或特別預算時效上不足因應時，得支用墊付款。並依同法第

45 點及第 46 點規定，應先專案送請各級立法機關同意後，始得支用

等規定辦理，並業經本府 107 年 9 月 11 日第 390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

過。 

二、依據文化部 107 年 8 月 23 日文源字第 1073024169 號函同意補助本

府文化局 20 萬元，連同本府需自籌之配合款 8 萬 6,000 元，因未及

納入 107 年度預算，應業務執行需要，請准予以墊付方式先行辦理，

俟 108 年追加（減）預算或 109 年度編列預算轉正。 

三、檢附本案文化部同意補助函文及預算先行墊付執行計畫明細表各乙

份。 

辦 法：提請審議通過後，本案新台幣 28 萬 6,000 元整於 107 年度以墊付款

方式辦理，並納入 108 年度追加（減）預算或 109 年度預算進行帳

務轉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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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6 號 類別：教育 

案 由：請審議文化部補助市政府文化局辦理「108 年高雄市電影館數位影像

博物館暨典藏建置計畫」，因預算編列不足新台幣 140 萬元整（中央

補助 98 萬元、市政府配合款 42 萬元），擬先行墊付執行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同意辦理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7 年 10 月 12 日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8 次定期大會第 34 次會議 

大會決議內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文  字  號：107.10.19 高市會教字第 1070004046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請審議文化部補助市政府文化局辦理「108 年高雄市電影館數位影像

博物館暨典藏建置計畫」，因預算編列不足新台幣 140 萬元整（中央

補助 98 萬元、市政府配合款 42 萬元），擬先行墊付執行案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本墊付案係依據｢各機關單位預算執行要點｣第 44 點第 4 款：「經上

級政府核定之補助款，所使用之支出」及第 6 款：「配合上級或同

級政府施政需要而核定必須分擔且須及時使用之支出」者，辦理追

加預算或特別預算時效上不足因應時，得支用墊付款。並依同法第

45 點及第 46 點規定，應先專案送請各級立法機關同意後，始得支用

等規定辦理，並業經本府 107 年 9 月 4 日第 389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

過。 

二、依據文化部 107 年 7 月 18 日文源字第 1073020556 號函同意調整 108

年補助金額為新台幣 158 萬元，本府需自籌配合款 67 萬 8,000 元，

因 108 年預算編列不足 140 萬（補助款 98 萬元、配合款 42 萬元），

應業務執行需要，請准予以墊付方式先行辦理，俟 108 年追加（減）

預算或 109 年度編列預算轉正。 

三、檢附本案文化部同意補助函文及預算先行墊付執行計畫明細表各乙

份。 

辦 法：敬請審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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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7 號 類別：教育 

案 由：請審議教育部體育署核定補助辦理前瞻基礎建設計畫─城鄉建設之

「營造休閒運動環境─中正運動場多功能運動草坪改善計畫」107 年

度補助款 381 萬元及配合款 163 萬 9,688 元，總計 544 萬 9,688 元

整，擬先行墊支執行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同意辦理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7 年 10 月 23 日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8 次定期大會第 41 次會議 

大會決議內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文  字  號：107.10.24 高市會教字第 1070004389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請審議教育部體育署核定補助辦理前瞻基礎建設計畫─城鄉建設之

「營造休閒運動環境─中正運動場多功能運動草坪改善計畫」107 年

度補助款 381 萬元及配合款 163 萬 9,688 元，總計 544 萬 9,688 元

整，擬先行墊支執行案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依據教育部體育署 107 年 9 月 26 日臺教體署設（一）字第 10700325 

87 號函辦理（附件 1）。 

二、本案業經本府 107 年 10 月 9 日第 393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。 

三、旨揭計畫核定總經費 544 萬 9,688 元，教育部體育署補助 381 萬元

為上限，本府自籌 163 萬 9,688 元，因未及納入 107 年度預算，故

擬先行墊付執行。 

四、本案符合「各機關單位預算執行要點」第 44 點第 4、6 款規定，為

避免因預算動支程序影響補助，擬依前開要點規定提請墊付，並納

入 108 年度追加（減）預算或 109 年度補辦預算轉正。 

五、檢附提請先行墊付執行計畫明細表 l 份（附件 2）。 

辦 法：本案審議通過後，請准予先行動支，並由運動發展局編列 108 年追

加預算或 109 年預算進行帳務轉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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